	一站式服務的運作模式發出農用構築物批准書
　

	　　漁農自然護理署與地政總署已達成協議，採用一站式服務的運作模式發出農用構築物批准書。 

　　新訂的程序將由二ＯＯ四年五月一日起生效。此後，申請人無須分別到該兩個政府部門辦理批准書。所有有關申請將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處理和審核。當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信納申請人為真正農民，而申請所涉及的構築物是務農所必需，便會把個案轉介有關地政專員。地政專員發出批准書後，該批准書會經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送交申請人。 

　　新訂程序詳情載於小冊子及申請表中。


